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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公告

姓名：陈立海； 联系地址：河南省夏邑县
李集镇涂关庄村大陈庄144号。

你因未取得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
经营活动一案，本机关已于2019年2月11
日 作 出【西 城 法】强 催（法）字 [2019] 第
0001519号《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该《履
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内容如下：本机关于
2018年7月3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西城法罚字[2018]第 21012759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做
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过河过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对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壹仟零贰拾元
整，并到杭州市区建设银行所属网点缴纳罚

款人民币壹拾万零肆佰圆整及加处罚款。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你（单位）在收到
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
位）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
述 和 申 辩（ 联 系 人 崔 哲 联 系 电 话
85129299 地址文三西路 9 号），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
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
送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
达。此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0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送达公告

当事人：陈习龙（杭州市西湖区五棵菜头餐
饮店）
(现)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纸坊
大街110号。

你（单位）不经过专用烟道无组织排放
油烟一案，本机关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
日作出西城法罚告字[2017]第01965号《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具体内容如下：接群众投
诉，2017年6月14日11时00分，我局古荡中
队队员赶到现场，对位于西湖区丰潭路350
号的陈习龙（杭州市西湖五棵菜头餐饮店）
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
法身份后对现场进行检查。经查，现场该店
营业执照内容为热食类食品制售，实际经营
内容为炸鸡排等，现场检查时发现厨房内一
共有1个电油炸炉，有大桶食用油、锅具、鸡
腿等原料和工具，检查时有员工正在进行油
炸鸡排，在此过程中产生油烟，产生的油烟
经窗户、大门直接向外排放。根据杭州市环
保局西湖环保分局出具的《关于西湖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油烟无组织排放认定的复
函》，认定当事人存在不经过专用烟道无组
织排放油烟的行为。执法队员当即开具《责
令立即（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西城法
（古）责改字[2017]第1238712号，责令当事人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当事人行为违反了《杭
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第（一）项之规定。现场当事人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有取证照片7
张，《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调查询问
笔录》1份，区环保分局油烟认定复函2份。

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杭州市服务行业
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
定，根据《杭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第（一）项及《杭州市城市管理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第八条第（二）
项之规定，本机关拟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责令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仟
伍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单位）可
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联系
人：蔡政维 电话：85129299 地址：文三西路9
号402室）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
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此
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送 达 公 告

当事人：朱建军
(现)住址：安徽省巢湖市和县功桥镇丰山村
委会朱华自然村50号。

你（单位）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
动一案，本机关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作出
西城法罚告字[2017]第 00472 号《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具体内容如下：2017年2月21
日23时40分，古荡中队执法队员在巡查时
发现，当事人朱建军未经相关行政审批许
可，擅自于2017年2月21日23时起在西湖
区丰潭路莲花街交叉口北侧以一辆手推车
为经营工具从事贩卖夜宵的经营活动。经
查，现场当事人将一辆手推车停放在西湖区
丰潭路莲花街交叉口北侧人行道上，在车上
装有自制夜宵的各种工具和原料，正在从事
向过路行人贩卖夜宵的经营活动。执法队
员当即开具了《责令立即（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通知书》西城法（古）责改字【2017】第
1183600 号，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当事人立即停止了违法行为并到古荡
中队接受调查处理。另经调查，当事人于
2016年7月份有相同违法行为被查处，（《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西 城 法 罚 字 [2016] 第
61021163号）。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有取证

照片1张，《现场笔录》1份，《调查询问笔录》
1份，前一次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1份，身
份证复印件1份。

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浙江省取缔无照
经营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根据《浙江省取缔
无照经营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和《杭州市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
规定，本机关拟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处以人民币罚款壹佰伍拾元
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单位）可
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联系
人：蔡政维 电话：85129299 地址：文三西路9
号402室）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
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此
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送 达 公 告

当事人：程伟才
住所：江西省德兴市海口镇江田村夏家20
号。

你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一案，
本机关于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作出西城法罚
字[2018]第610193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
体内容如下：经查明，2018年06月08日17时
起，当事人程伟才未经相关部门行政审批许
可，擅自在西湖区益乐路古荡东村入口从事
贩卖盆栽的经营活动。经查，当事人利用一
辆三轮车作为经营工具，车上摆放各类盆栽
花木，正从事贩卖的经营活动，且当事人没有
营业执照等相关部门许可手续。责令停止
后，当事人立即停止了违法行为。另经查证，
当事人曾于2017年06月15日（西城法罚字
[2017]第 61019772 号）和 2018 年 02 月 11 日
（西城法罚字[2018]第61004937号）因相同的
违法行为被查处，属于具有【一年内三次发生
相同违法行为的】的情节，应当从重处罚。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2018 年
06 月 08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
录》1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时间、当事人未
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2、2018
年06月08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
片1张，证明本案案发地点、当事人未取得营
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3、2018年06月
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制作的《调
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案发时间、地点、在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

营活动的事实；4、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证明当事人身份证详细情况。5、当事人前
两次因相同违法行为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一年内三次发
生相同违法行为的情节事实。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根据《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做出行
政处罚决定如下：

处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此
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应当自送达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
日内,到杭州市区建行所属网点交纳罚款,到
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
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
府或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自送达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
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送 达 公 告

姓名：杭州金龙矿粉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龙
山298号4幢1层。

你（单位）因未经登记消纳工程渣土一
案，本机关已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西城
法】强催（法）字[2019]第0000016号《履行行
政决定催告书》，该《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内容如下：本机关于 2018 年 6 月 2 日向你
（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城法罚字
[2018]第 11011291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
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
不履行本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
人民过河过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缴纳罚款人民币壹万壹仟圆整及加处

罚款壹万壹仟圆整，合计贰万贰仟圆整。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你（单位）在收到催
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
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
申辩（联系人崔哲 联系电话85129299 地址
文三西路9号），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此
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0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送达公告

余人社监令字〔2019〕14号
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经查，因你单位在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规章和相关政策中，存在拖欠余学连、刘
永付、张秋福、朱博、李金有、鲁分配、童光群、
贺焕强班组等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违法行为。

现根据《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和《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相关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指令如下：立
即支付余学连、刘永付、张秋福、朱博、李金
有、鲁分配、童光群、贺焕强班组等劳动者劳

动报酬，并于2019年3月8日前把改正情况
和相关凭证以书面形式报送杭州市余杭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地址：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171号三
楼，劳动保障监察员：沈佩、陈建强，联系电
话：0571-89280830）。

拒不履行本限期改正指令书的，根据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三）项规
定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2月27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送 达 公 告
当事人：宋继华
住所：余杭区仓前镇。

你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一案，
本机关于二O一八年二月二日作出西城法
罚字[2018]第61001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具体内容如下：经查明，经查明，当事人宋继
华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手续，擅
自于 2018 年 01 月 03 日 19 时起在西湖区文
二西路益乐南村南门口从事贩卖猪脚等的
经营活动。经查，当事人在该处停着一辆三
轮车，车上放有猪脚、臭豆腐等经营物品，对
过往行人进行贩卖。且当事人没有办理营
业执照等相关部门许可手续。现场当事人
立即停止了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2018年
01 月 03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
查（勘验）笔录》1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时
间、当事人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
事实；2、2018年01月03日本机关执法人员
拍摄的现场照片1张，证明本案案发地点、当
事人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3、2018年01月04日本机关执法人员询问当
事人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
人的基本情况、案发时间、地点、在未取得营
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4、当事人身份

证复印件 1 份，证明当事人身份证详细情
况。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根据《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做出行
政处罚决定如下：

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此
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应当自送达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
日内,到杭州市区建行所属网点交纳罚款,到
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
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
府或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自送达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
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法院公告
2019年2月2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846号
朱梁军、万亚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朱梁军、万亚萍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5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829号

郑维贤、骆伟良、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沈华萍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8）浙0106民初9829号民事判决书。郑维贤、骆伟
良、郑小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沈华萍借款本
金30000元，支付利息11340元（利息已计算至2018年
10月23日，此后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24%另计）。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126号

郑凤娟：本院受理游士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初7126号
民事判决书。郑凤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游士青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2065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748号

袁国方：本院受理李维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7748号民事判决书。袁国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李维英借款本金1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067号

黄芬花：本院受理原告陈顺鹏诉被告黄芬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8）浙 0106 民初 90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077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杨显达诉被告郑小祥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民初90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623号

陈国庆：本院受理原告沈金万诉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3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775号

苏守华：本院受理原告章近华诉被告苏守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335号

金国兴：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文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
民初163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154号

倪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方凤芬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 10 时 00 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298号

喻斌、章米英、浙江艾迪数码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孙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居住
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二日在本院余杭
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727号
范国军：本院受理原告褚诗宝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 10 时 00 分在
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631号

叶金华、莫明敏：本院受理原告刘海英诉被告叶金
华、莫明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5月3日9时
在本院余杭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219号

杭州高朋餐饮有限公司、吴林转：本院受理原告
刘玉云诉被告杭州高朋餐饮有限公司、吴林转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10民初142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128号

梁国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经纬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21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620号

方立真：本院受理原告沈金刚诉被告方立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21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272号

胡文里：本院受理原告孙世杰诉被告胡文里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21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110号

金丹梅：本院受理原告任方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
初1011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543号

冯彬：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
初954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978号

贺水火：本院受理原告蒋月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
初997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8187号

邬荣伟、方爱美：原告潘永钢诉被告邬荣伟、方
爱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5月29日上午9时在淳安县人
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672号

白亮：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白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12
民初67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0888号

宁波博洛尼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姚叶超、谢
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区宁东美雕装饰材料经
营部与被告宁波博洛尼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姚叶
超、谢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我院（惠风西路88号）领取民
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8359号

应根芳：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万里学院与被告应根
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13日上午
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